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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23    证券简称：深天地 A    公告编号：2007—044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预案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确认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

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3、本预案是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说明，任何与之相反的声

明均属不实陈述。 

4、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

其他专业顾问。 

5、本预案所述事项并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

实质性判断、确认、批准或核准，本报告书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

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特别提示 

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与中国证监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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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概要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和目的 

1、背景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天地”、“公司”或“本公

司”）于 1991 年 6 月 18 日经股份制改组成立，1993 年 2 月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7,600 万股，并于 1993 年 4 月 2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商品混凝土业务的企业。公司混凝土及碎石产品主要在

深圳地区和湖南省株洲市销售，其中混凝土在深圳市的市场占有率约 10%，在

深圳同行业名列榜首，同时，公司在深圳龙岗区还有一座正在开采容量超过一千

万吨的石矿，从 2008 年开始，该石矿的年碎石生产量将超过一百万方，为公司

带来较好的效益。房地产开发也是公司最重要的业务之一，同时还从事物业管理

等业务。 

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商品混凝土及其原材料的生产、销售；水泥制品的生

产、销售；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地块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物流服务；普通货

运；机电设备维修；物业管理；投资兴办实业；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经营进

出口业务。 

为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公司近三年来致力于主营业务的扩展。公司全资子公

司西安千禧国际置业有限公司在西安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千禧国际”项目，

自 2007 年 3 月份正式启动以来，项目设计、报建手续、工程施工、营销策划、

项目融资等各项工作已全面铺开，预计该项目实施后对于公司盈利水平提升和经

营状况改善具有较大促进作用。公司计划通过证券市场融资，为 “千禧国际”

项目的顺利实施筹集所需的资金。 

2、目的 

公司自上市以来，一直未从证券市场进行再融资。为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竞

争能力，提高盈利水平，本公司计划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投入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千禧国际置业有限公司在西安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千

禧国际”项目，并以本次非公开发行为契机，拓展公司主营业务，强化公司核心

竞争力；通过非公开发行优化公司股东结构和治理结构，为公司的后续发展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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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的基础。 

（二）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 6 个月内择机发

行。 

（四）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东部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等不超过

10 名的特定对象。 

除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东部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外的其他发行对象的范

围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

务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他机构投资者以及自然人等符合相关规定条件

的特定投资者。在上述范围内，公司在取得本次发行核准批文后，按照《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以竞价方式确定除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东部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外的其他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全部以现金认购。 

（五）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5,000 万股，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东部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承诺拟以现金认购 1,600-1,750 万股。 

（六）发行价格或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为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2007 年 11 月 24 日），

发行底价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9.50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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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前提下，控股股东深圳市东部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此次的认购价格

确定为 9.50 元/股，最终按照中国证监会核准情况执行。其他发行对象的认购价

格，在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

以竞价方式确定。 

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本次发行价格相

应调整。 

（七）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东部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八）本次募集资金的数量上限及用途 

本次募集资金的数量上限为 51,000 万元（含发行费用）。如扣除发行费用后

的实际募集资金低于拟投入项目的资金需要总数量，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

决。经充分论证，公司拟将本次募集资金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 目 投资总额（万元）

1  西安千禧国际置业有限公司房地产项目—千禧国际项目 48,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3,000 

合  计 51,000 

（九）本次发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本次发行方案，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东部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承诺拟

以现金认购 1,600-1,750 万股本次发行的股份，故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在董

事会审议本次发行方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时，关

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十）本次发行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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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东部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本次发行前直接持有公司 33.81%的股份，

本次发行后其仍将至少直接持有公司 33.33%的股份，故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化。 

（十一）本次发行方案已经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以及尚需呈报批准

的程序 

本次发行方案已于 2007 年 11 月 23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尚需履行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中国证监会核准程序。 

二、发行对象—深圳市东部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东部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86年7月8日 

注册资本：25,000 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9号新世界商务中心30-31层 

法定代表人：杨玉科 

经营范围：1、土地开发、房产经营；2、工业与民用建筑、道路、桥涵、码

头、港口工程施工；3、管道、电器、机电设备；4、工程总承包、地盘管理；5、

建筑材料；6、物业管理（凭资质证书经营）、房产租赁；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

行申报）。工矿、贸易、交通运输、旅游等行业的经济开发，五金交电，机械电

器及设备。 

（二）股权控制关系结构 

深圳市东部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部集团”）为本公司控股

股东，持有本公司 46,914,468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3.81%；深圳市东部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东部集团 94.20%的股份。公司

最终的实际控制人为东部集团公司的管理层及部分正式员工。其控股关联关系如

下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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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部集团主营业务情况、最近三年主要业务的发展状况和经营成果 

东部集团主要从事土地开发、工程建设、兴办实业、物业管理等业务，近三

年的具体财务数据如下：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06-12-31 2005-12-31 2004-12-31 

资产总额 527,461.33 520,308.77 423,916.16 

负债总额 440,564.21 431,756.70 343,279.39 

少数股东权益 47,767.70 35,996.53 38,411.99 

股东权益 39,129.42 52,555.54 80,636.77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06 年 2005 年 2004 年 

主营业务收入 398,069.35 374,175.12 295,761.06 

杨玉科等东部集团管

理层及部分正式员工 

深圳市东部投资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部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100% 

94.20% 

3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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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06 年 2005 年 2004 年 

主营业务利润 56,738.80 67,970.98 44,871.26 

营业利润 14,860.75 22,360.06 10,813.38 

利润总额 16,626.30 21,770.65 12,481.67 

净利润 6,602.32 13,226.47 5,692.70 

3、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06 年 2005 年 2004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083.04 51,990.70 37,127.9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142.05 -16,315.08 -11,493.9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40.89 -55,459.16 -3,512.2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883.57 -19,783.55 22,121.77 

（上述数据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四）其他需要关注的问题 

1、深圳市东部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

者主要负责人）最近5年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2、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与控股股东深圳市东部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不存在直接的同业竞争问题。 

房地产业务具有明显的地域性限制。深圳市东部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包括房地产开发，且房地产开发业务主要集中在深圳、惠州

和杭州，尚未在西安地区开展任何与房地产相关的业务。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

司与控股股东深圳市东部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所从事的房地产业务处于不同的

市场区域、面向不同的客户对象，不存在实质性的同业竞争关系。 

3、本次发行预案披露前24个月内发行对象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上

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中，作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深圳市东部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同本公司之间在本次发行预案披露前24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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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交易事项已经在本公司年度报告和中期报告中披露。 

三、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内容摘要） 

1、合同主体：甲方为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乙方为深圳市东

部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签订时间：2007年11月23日 

3、拟认购股份的数量区间：深圳市东部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拟认购本次

发行股份1,600万－1,750万股 

4、认购方式：现金认购 

5、支付方式：乙方在甲方非公开发行股份方案获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后1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将认购资金划入保荐机构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验资完

毕后，扣除相关费用再划入乙方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6、合同生效条件 

（1）合同由甲方、乙方及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在下述条

件全部满足时生效：1）甲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2）甲方非

公开发行股份方案获中国证监会核准；3）中国证监会核准豁免乙方因本次交易

所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2）上述最后一个条件的满足日为合同生效日。 

7、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对因其违反本合同或其项下任何声明或保证而使对方承担或遭受

的任何损失、索赔及费用，应向对方进行足额赔偿。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募集资金的数量上限为 51,000 万元（含发行费用）。如扣除发行费用后

的实际募集资金低于拟投入项目的资金需要总数量，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

决。经充分论证，公司拟将本次募集资金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 目 投资总额（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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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安千禧国际置业有限公司房地产项目—千禧国际项目 48,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3,000 

合  计 51,000 

（二）本次募集资金的项目分析 

1、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的“千禧国际”项目是公司全资子公司

西安千禧国际置业有限公司在西安的房地产项目，项目位于经济技术开发区未央

路与凤城二路北侧，处于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核心位置。项目土地使用权面

积为 14,858 平方米，土地性质为综合（住宅）用地。目前规划建设为三栋高层：

A 座综合写字楼,B 座商务公寓楼,C 座住宅楼，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144,373 平方

米。 

2、项目发展前景 

西安济技术开发区是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开发区，根据西安市“十一五”

发展规划，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在“十一五”期间建设西部领先的先进制造业

基地和出口加工基地，形成西安新的中心市区。开发区规划建设四个特色鲜明的

产业功能园区，包括中央商务区（综合配套区）、泾渭工业园、草滩生态产业园、

西安出口加工区。本项目正处于中央商务区的中心位置，目前周边已经有较为浓

厚的商业氛围，构筑了经济开发区未来中央商务区的雏形，周边聚集数十家银行

金融机构、超市等服务配套设施。 

“千禧国际”项目设计的住宅和公寓，户型主要以两房一厅一卫和两房两

厅一卫为主，辅以一房一厅一卫和三房两厅两卫，户型 55-134 平方米，其中 90

平方米以下户型占到 72%以上，符合国家调控要求；项目写字楼户型主要是

80-200 平方米，主力面积在 100 平方米-150 平方米之间；项目的户型设计结构

合理，户型类型在西安为市场接受度较高的户型，定位准确。项目的地下商铺与

建设中的地铁二号线相连，极具投资价值。 

该项目的顺利开发将有利于增强公司房地产业务竞争力，并有望给公司带

来良好的经济效益，项目发展前景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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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等的影响 

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用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千禧国际置业有限公司在

西安开发的“千禧国际”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项目实施将进一步巩固和拓展本

公司房地产业务，有利于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如果本次发行成功，募集资金约 5.1 亿元，公司净资产将大幅度增加，资

产负债率将显著下降，大大改善公司财务结构。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的报批事项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千禧国际置业有限公司在西安开发的“千禧国际”项

目建设已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完成了立项、用地、规划、设计、建审等审批手续。

项目施工所需的内外部条件已具备。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土地使用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照

齐全，项目通过了环境测评，《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正在办理中。 

 1、2000 年 6 月 23 日，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颁发《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编号<2000>第 10#），核定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千禧国际置业有

限公司在西安开发的“千禧国际”房地产项目用地符合城市规划要求，准予办理

有关手续。 

 2、2006 年 9 月 27 日，西安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编号

为西经国用（2006 出）第 33 号； 

 3、2006 年 5 月 25 日，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颁发的《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编号[2006]第 015 号） 

 4、2000 年 8 月，中国轻工总会西安设计院环评所(具有甲级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资格)出具了《千禧国际广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说明》,西安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对上述环评报告进行了审批和确认。 

五、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业务、章程、股东结构、高管人员结构、业务收入结构变化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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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后，《公司章程》除对公司注册资本与股本结构进行调整外,暂无其

他调整计划。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股东结构将发生变化，增加不超过 5,000 万股限售流通

股，深圳市东部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发行前的控股股东，仍将保持控

股股东地位。 

本次发行后，公司高管人员结构不会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后，随着资金的投入与项目的完工，公司的业务收入和盈利能力将

大大提高。 

（二）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将带来积极影响，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相应增

加，资产负债率将相应下降，公司财务结构将进一步改善。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为公司实现销售收入约 8 亿元，税

后利润约 1.28 亿元；募集资金的销售净利率约为 16%，投资收益率超过 25%。 

预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于 2008 年下半年开始销售，在 2010 年年底前实现

全部销售，项目销售期内将为公司产生较大金额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三）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

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在地在西安，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

尚未在该区域开发任何房地产项目，亦未有进入该区域的发展计划。本次发行前

后，公司与控股股东深圳市东部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

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方面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

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发行前，公司从未发生过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深圳市东部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

提供担保的情形。本次发行控股股东深圳市东部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将以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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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深

圳市东部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

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负债情况的影响 

公司 2007 年 9 月 30 日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为 66.65%，负债水平较高。

进一步增加负债将会加大公司债务负担，增加公司的财务风险，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不会增加公司的负债比例，净资产的增加可以进一步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不存在大量增加负债（包括或有负债）的情况，也不

存在负债比例过低、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六）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风险说明 

1、项目开发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千禧国际”是本公司在外地开发建设的第一个房地

产项目，将会对公司的组织管理能力和开发经验提出更高要求，是否能按期高质

量的确保项目的顺利竣工，直接影响到项目的实际收益。 

2、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 

公司结合西安房地产发展变化的形势分析，宏观政策的调整不会对西安房地

产市场造成太大影响，且由于本项目地理位置好，户型设计合理，定位准确，加

之本公司丰富的项目开发和管理经验及高效的组织管理，完全能保证项目的顺利

销售。但是“千禧国际”项目周边已有几个较为知名的房产项目正在建设和热销，

市场竞争比较激烈，同时，因国家房地产行业宏观政策的调整，将对项目销售造

成一定的影响。 

3、审核风险 

本次发行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才能够实施。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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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